
查慎行与查嗣庭兄弟所遭逢的两大案再考 063

查嗣琏 (1650－1727) 是浙江海宁查氏最出名的人物，字夏重，号查田，又号他山，后更名慎行，

并改字悔余，号初白，其“得树楼”的藏书名闻当世，并刻有收诗约五千首的《敬业堂诗集》。《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称颂其诗学成就曰：“明人喜称唐诗，自国朝康熙初年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然粗直之病

亦生焉。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数十年来，固当为慎行屈一指也。”民初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亦评

查慎行“祧唐祖宋，大畅厥词，为诗派一大转关”，誉其为清初首开宗宋诗派之大家
‹1›
。但嗣琏于何时又

何以改名慎行，则学界多为泛泛之言，迄无深入研究，亦未提及他更名的原因与时间
‹2›
。

查嗣琏曾以捐纳入国子监，因如此即可参加中举较易的顺天乡试（清初对监生特别编有皿字号，依

其出身省籍分南、北卷，如康熙三十五年即将皿字之中额自原定的43名增为57名）
‹3›
，然其文运不佳，屡

考屡黜。康熙二十五年大学士明珠延其至私第，下榻自怡园，令其十三岁之次子揆叙受业，二十七年

‹1›   严迪昌《查慎行论》，《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第88－100页；张金明《查慎行之宋诗精神首开清初宗宋诗派》，《河北学刊》

2011年第5期，第85－89页。

‹2›   本文有关查慎行的生平事迹及其家族的传记资料，均请参见（清）查慎行撰，张玉亮、辜艳红点校《查慎行集》第7册，浙江古籍

出版社，2018年，第324－375页；张晨《查慎行年谱》，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76页。又，查慎行外曾孙陈敬璋编

纂的《查他山先生年谱》亦收在《查慎行集》第7册，第324－349页。

‹3›   刘虹、石焕霞、张森《清代直隶科举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8－72页。

查慎行与查嗣庭兄弟

所遭逢的两大案再考

黄一农

内容提要  本文推断在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国丧演剧一案遭国子监斥革的查嗣琏，应是于

三十二年春再入都准备参加顺天乡试时，将籍贯自海宁改成钱塘，并更名慎行，希望能

在仕途上重新出发。查慎行兄弟与子侄的科第甚盛，约三十年间即出了五进士、五举人。

然雍正四年已七十七岁的慎行竟以“家长失教”遭弟嗣庭试题案株连，此一文字狱令其

家总共十五人被逮入都，煊赫一时的查氏几乎家毁人亡，相关清代地方志的科第名单更

将查嗣庭的资料全部删削，且未为其立传！遭“蒙恩放归”的查慎行旋于三个月后抑郁

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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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里。翌年，嗣琏再次入京准备应试，八月获邀观赏友人洪昇新填的传奇《长生殿》
‹1›
，因遭控在孝懿仁

皇后佟氏（隆科多姊）国丧期间设宴张乐
‹2›
，许多观剧者皆获处分，右春坊右赞善（所谓“宫坊”）赵执信（号

秋谷，十八岁即中进士，并改庶吉士）因此被革职，并与洪昇均废弃终身，查嗣琏亦自国子监被斥革，

二十九年二月出都。

查嗣琏在离京前（二十八年十月）赋有《送赵秋谷宫坊罢官归益都四首（时秋谷与余同被吏议）》，第一

首称
‹3›
：

竿木逢场一笑成，酒徒作计太憨生。

荆高市上重相见，摇手休呼旧姓名。

“竿木逢场”乃用《景德传灯录》中邓隐峰“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之典自嘲，“荆高”以战国知名的好酒侠客

荆轲和高渐离比拟二人，而末句“摇手休呼旧姓名”，则道出他此时已有改名之念。

惟查嗣琏究竟在何时改名慎行，则少见文献具体提及。乾隆六年翰林院编修沈廷芳为外祖查慎行

所撰的行状中，虽称其“初名嗣琏，字夏重，年四十始更焉”，但此应只是举成数概略称之
‹4›
，否则，就

难以解释他在四十岁（康熙二十八年）以后为何还多次署名查嗣琏。譬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橘社唱和

集》（张云章与查嗣琏同赋）钞本，即可见署名为“庚午（康熙二十九年）十月朔他山查嗣琏”的自序；另浙

江图书馆庋藏的《壬申纪游》手稿，题称“他山查嗣琏”撰，并钤“查嗣琏”印，是书记三十一年正月至七月

他应九江知府朱俨邀请游幕期间之事；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庐山纪游》刻本，署名“海宁查嗣琏夏

重”，记三十一年七八月事〔图一〕。

因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顺天乡试录》中，称“查慎行，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俊秀监生”〔图一〕，且查

氏别集中有“《秋影楼诗集》者，余房师东山汪公（汪铎）所作也。癸酉秋，公举京兆……海昌门生查慎行

谨序”句
‹5›
，知其应于三十一年八月至翌年秋试期间改名。

‹1›   李圣华《查慎行与长生殿案》，《兰州学刊》2015年第5期，第47－53页。

‹2›   据康熙朝的律例，慈和皇太后（二年薨）、孝诚仁皇后（十三年薨）、孝庄文皇后（二十六年薨）逝世时均曾明令王以下各官不嫁

娶、不作乐，凡二十七日。二十八年七月十日皇后佟氏薨，八月初七日大祭大行皇后，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俱齐集举哀、除服。赞善赵执信

等人赴洪昇寓所同席观剧饮酒时，或以为已过二十七日之期，然因“国服虽除未满丧”，遂遭人参劾此举“值皇后之丧未满百日……大玷官

箴”。参见（清）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卷六七－六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景印康熙二十九年序刊本，文海出版社，1993年；《清圣祖

实录》卷一四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552、554页；章培恒《洪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71－404页；邹爱莲主编《清代

起居注册·康熙朝》第25册，中华书局，2009年，第12759页。

‹3›   前揭《查慎行集》第3册，第234页。

‹4›   所谓“年四十始更焉”，或为概称，此正如敦诚悼曹雪芹诗中的“四十萧然太瘦生”或“四十年华付杳冥”句，乃以举成数的方式来

形容年寿。参见（清）沈廷芳《隐拙斋集》卷四九，《清代诗文集汇编》景印乾隆间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页；黄一农《二重

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0－151页。

‹5›   前揭《查慎行集》第7册，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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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最合理的推测应是他在三十二年春入都准备

参加当年的顺天乡试时（四十四岁）更名
‹1›
。由于“琏”字

本身无须避忌
‹2›
，但当“琏”与查家的行字“嗣”连用时，因

“嗣琏”可被释为承继国家重器之意，他或因此藉辞改名

“慎行”，并更字“悔余”，以表对洪昇案的悔悟与自惕。

其友唐孙华在三十二年所赋《喜查子夏重至京师》诗中有

“改名君且学刘几”句、在《喜夏重捷北闱》中有“诗卷人疑

旧姓名”句
‹3›
，皆点出查氏改名一事只是取巧钻营，此举

应未触法。

据康熙五十七年《钱塘县志》，志中的举人名单分别

称查慎行与子克建是“海宁人，从郡志”“海宁人”，籍贯

与其远房族兄查嗣韩、族侄查昇相同〔图二〕。但因康熙

《杭州府志》（慎行父子中举的后一年刊刻）记查慎行与

查克建均属“钱塘”，知他们乃以钱塘籍登第。由于查慎

行的三同母弟嗣瑮、嗣庭、谨或堂弟嗣珣，不论是在之前

或之后登科，其名均只出现于《海宁州志》，而未见《钱

塘县志》，知查慎行父子显然是特意改用与其他家族成

员不同的籍贯参加科举考试，道光《海宁查氏族谱》因此

在克建的小传中明确记其为“钱塘籍”〔图三〕。将籍贯从海宁改为钱塘的做法
‹4›
，应也是其改头换面重新

出发的举措之一。鉴于查慎行此次入京应考，复下榻纳兰家的自怡园，不知其东家明珠曾否在他更名改籍

时提供一些协助或建议。

三十二年秋，查慎行举顺天乡试，其长子克建亦在当年捷南闱。然相对于分别在三十六年及三十九

‹1›   此与敬避端慧皇太子无关，因永琏当时尚未出生。

‹2›  如与查慎行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同榜且同为钱塘人的进士吴琏，就无改名之举。参见黄一农《清代与端慧皇太子永琏相关的讳

例》，审稿中。

‹3›   唐孙华《东江诗钞》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景印康熙五十六年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第11页。

‹4›   依清初之律，“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取同乡官保结，方许应试”，由于查慎行之父崧继（海盐庠生）、

祖大纬（海宁庠生，入太学），叔嵋继（嘉兴府庠生）、嶓继（杭州府庠生，入太学）皆海宁籍且葬于海宁，而与查慎行同族的查嗣韩、查昇皆

以钱塘籍登第，但康熙《钱塘县志》却又记二人为“海宁人”，康熙《杭州府志》则称查嗣韩为“钱塘人”、查昇为“海宁人，仁和贯”，疑查慎行

改籍钱塘一事在当时似乎并不严格，因属同省、同府内的变动，虽略微影响钱塘县学其他人参加乡试的机会（因学额固定），但并非自外

地占浙江士子在乡、会试的中额（指各省在科举考试中钦定的录取名额）。参见《大清会典》卷五二，第2－3页；（清）郑澐修，邵晋涵纂《杭

州府志》卷三四，《续修四库全书》景印乾隆四十九年刊本，第18－19页；（清）查元偁等编《海宁查氏族谱》卷三，浙江图书馆藏道光八年

刊本，第31－35页；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4－251页。

〔图一〕 判断查嗣琏何时改名查慎行的相关文献
采自林祖藻主编《浙江图书馆馆藏珍品图录》，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0年， 第86页



066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3年第6期･ 第254期

年中进士的子克建及弟嗣瑮，慎行却连续三科落第。四十一年十月，遇康熙东巡回銮，驻跸德州，慎

行蒙恩诏赴行在，稍后获大学士张玉书推荐并召试，奉旨每日进南书房办事，翌年终成进士，四月改庶

吉士。因恰逢揆叙（适二十九岁）甫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曾为其受业弟子的揆叙因此奏请免他在翰林院学

习
‹1›
。四十二年十一月，五十四岁的查慎行更获特恩提前被授为编修。

查慎行一家科甲极盛〔图三〕，爬梳《海宁查氏族谱》后，赫然发现在同祖的两代人中共出了五进士、

五举人：崧继之妻钟氏所生慎行（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嗣瑮（三十九年进士）、嗣庭（四十五年进士）、谨

（五十三年举人，后过继给崧继同母弟嵋继）四子，慎行妻陆氏所生长子克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三子

克念（雍正二年举人），嗣庭次子克绍（康熙五十二年举人，雍正四年七月卒）、三子克上（雍正二年举人）、

五子铨（乾隆十五年举人），以及崧继之弟嶓继的次子嗣珣（康熙四十二年进士）。

‹1›  通常庶吉士得在翰林院接受教习三年（如遇恩科则缩短），始散馆授职。参见邹长清《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研究》，商务印书

馆，2021年，第299－325页。

〔图二〕 康熙年刊 《钱塘县志》
查慎行与查克建父子皆以钱塘籍登第

〔图三〕 道光八年刊 《海宁查氏族谱》
涉及海宁查氏科第表现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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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慎行与长子克建同科中举，只是父子分别在顺天和江南考试。又，前述诸人最早登甲

科者竟是三十岁中进士的克建，其次才依序为嗣瑮（四十九岁考取）、慎行（五十四岁考取）、嗣珣（五十五

岁考取）、嗣庭（四十三岁考取），且慎行、嗣瑮、嗣庭三同母兄弟还均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1›
！若加上查

慎行的族兄查嗣韩（1645－1700；康熙二十七年榜眼）、族侄查昇（1650－1707；康熙二十七年进士，选

庶吉士）及查祥（1650－1707；康熙五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其家在康熙二十七年至五十七年间是“一

门八进士、叔侄六翰林”。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查慎行自翰林院休致归里，雍正四年十一月已七十七岁的他竟以“家长失教”遭弟

嗣庭案株连，被逮入都。这一被官方定调为大不敬的案件，令煊赫一时的查氏几乎家毁人亡。据清律对

大逆之罪的处分为
‹2›
：

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不论笃疾

废疾皆斩，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正犯子孙过房与人及正犯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等语。

故即使查氏已分家，但该家难却又将彼此的命运连在一块。

查慎行有《诣狱集》一卷记雍正四年十一月至翌年四月事，内有五言绝句四十首提及狱中景况，其诗

有云
‹3›
：

门房十五人，两世半析箸。

皇天遣悔祸，少长斯复聚。

“门房十五人”应包含《起居注》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所提及的慎行、嗣瑮、嗣庭三兄弟，慎行唯一在世之第三

子克念，嗣瑮的基、学、开三子，嗣庭诸子中十六岁以上（指事发时）的澐、克上、克缵及十五岁以下（含）的

长椿、大梁
‹4›
。依大不敬律定罪的范围，余三人很可能是嗣庭年纪最长的孙辈永、昌曜、昌芝（均出自澐，

分别为十九、十三、十岁）。

雍正五年三月嗣庭第三子克上卒于刑部狱中，次日嗣庭亦自杀，嗣庭继妻史氏与克上妻浦氏在家闻

‹1›  黄宗羲曾于康熙十七年为查崧继撰墓志铭，该文以崧继的第三子名嗣 ，然道光《海宁查氏族谱》所录的同一文则名其为

嗣珽，由于“ ”与“珽”形似，而“珽”（音“挺”，指古代天子所持的玉笏）与“庭”音近，不知崧继第三子名的末一字是否原为与其前两子之

“琏”“瑮”同部首的“珽”，只不过因该字较罕见，后遂改作“庭”，至于“ ”则应是“珽”的形误。参见（明）黄宗羲《南雷文案》卷八，中国国家图

书馆藏康熙间刊本，第20页；《海宁查氏族谱》卷九，第6页。

‹2›  转引自《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增订本，第988页。

‹3›  查慎行《敬业堂诗续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景印乾隆间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10页。

‹4›  长椿和大梁或即道光《海宁查氏族谱》所记载嗣庭最小的二子铨（康熙五十五年生）及克敬（康熙五十八年生）。参见《雍正朝起居

注册》，中华书局，1993年，下文引此书即不逐一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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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俱自尽
‹1›
。五月初七日此案定谳，谕曰：

查嗣庭着戮尸枭示，查嗣庭之子查澐改为应斩，着监候，秋后处决。查慎行年已老迈，

且家居日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为恶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着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

其治罪，释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瑮、胞侄查基，俱从宽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拟给功

臣家为奴之各犯，亦着流三千里，其应行拿解之犯行，令该抚查明，一并发遣，查嗣庭名下应

追家产，着该抚查明变价，留于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余依议。

嗣庭之子克缵、长椿、大梁，侄开、学（事发时年纪均不逾十六岁），嗣庭之妻妾及子之妻妾，照律原本均

应给功臣之家为奴，则改成流徙。至于查嗣庭之本生弟查谨，因自幼即出继已故亲叔查嵋继为嗣，故依

律免罪。惟因他被发现在考取举人时，曾冒用其兄翰林院查慎行的官卷应试
‹2›
，故照“生童籍贯假冒、姓

系伪谬，中试者革去举人，发回原籍当差”例，已选授开化县教谕的查谨应“递回原籍当差”
‹3›
。

在此家难的过程中，克念于雍正四年冬随父慎行赴诏狱（指需皇帝亲自下诏定谳的案件），隔年五月

父子俩蒙恩放归，但慎行旋于八月郁郁而终。本已告归的翰林院侍讲嗣瑮亦受此案牵连，携子侄谪陕

西，雍正十一年死于戍所，卒年八十二岁
‹4›
。慎行四兄弟当中，只有查谨因已出继而幸免。乾隆元年三

月初六日谕，称“查嗣庭本身已经正法，其子侄等拘系配所亦将十载，亦着从宽赦回”
‹5›
，这场令海宁查

氏家毁人亡的文字狱终于暂告一个段落
‹6›
。

查嗣庭案的本质应是一场因政治斗争所引发的文字狱
‹7›
，《清史纪事本末》(1914年) 记曰

‹8›
：

夏五月戮礼部侍郎查嗣庭尸。嗣庭典试江西时，题为“维民所止”，有讦者谓“维止”二字乃

‹1›  其自尽的理由或因正犯之妻妾、子之妻妾依律均应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且入官。又，乾隆《杭州府志》称：“查克上父获

罪，克上同死，母史氏先缢，克上妻浦氏赋绝命辞四章，吞金死。”并标举二女为“查氏二烈”，此态度或与乾隆四十年给予明季殉节诸

臣谥典的类似氛围有所呼应，故对二女仅聚焦在其节烈的行为，而不论其夫是否得罪当朝而死，目的当然是为笼络汉人。参见前揭《海

宁查氏族谱》卷五，第15页；《杭州府志》卷一○三，第29页；黄一农《正史与野史、史实与传说夹缝中的江阴之变（1645）》，载陈永发主编

《明清帝国及其近现代转型》，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1年，第131－202页。

‹2›  清代官员子弟参加乡试时，皆编为“官”字号，以人数多寡，各省给与定额取中，称为“官卷”。详见马镛《清代科举的官卷制

度》，《历史档案》2012年第3期，第79－85页。

‹3›   参见前揭《清代文字狱档》，第960－989页。下文如未注明，即出自此档。

‹4›   前揭《海宁查氏族谱》卷四，第7、11页。

‹5›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第397页。

‹6›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仁和监生卓汝谐举告其已故族伯卓铨能、卓与能所著《忆鸣诗集合稿》内有“伪妄字句”，经搜查卓氏各家

后，发现他们的著述中“多有狂谬悖妄之语”，康熙年间刊刻的卓敏《高樟阁诗钞》内更“不敬避御名”，且有查慎行序文，闽浙总督兼管浙江

巡抚陈辉祖因此审拟将查慎行“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如非其皆已物故，且在查家未搜出“逆书”与“违碍书籍”，否则这场狱案对其家恐又

是另一场腥风血雨。参见李圣华《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3期，第30－36页。

‹7›  顾真《查嗣庭案缘由与性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第11－15、第24页。

‹8›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二〇，《续修四库全书》景印民国三年（1914）石印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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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雍正斩首之意，继又搜出日记，于圣祖用人行政大肆讥评，帝大怒，逮嗣庭及其子上克
4 4

下

于狱。至是，皆死狱中，命剉尸枭示，子
4

立斩
4 4

，子长椿、大梁、克瓒，兄慎行
4 4

、嗣瑮，侄克

念、基、开、学俱着流三千里。

《清稗类钞》(1916年) 亦云
‹1›
：

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也。遽上闻，世

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民国《海宁州志稿》的说法类同
‹2›
。知名明清史学者谢国桢 (1901－1982) 也谓查慎行

‹3›
：

弟嗣庭以党于年羹尧，假以试题“维民所止”文字之狱，被雍正帝所诛……慎行年逾七十，

亦被株连，逮系入狱，嗣瑮被诛，慎行幸而获释。

然而，查嗣庭所出的试题其实并无“维民所止”句
‹4›
，该去“雍正”二字之首成为“维止”以诅咒皇帝的说法，

纯属以讹传讹。此外，嗣庭子应名为“克上”“克缵”，而非“上克”“克瓒”，长子澐也未遭“立斩”
‹5›
；慎行及克

念父子更不曾“流三千里”，而是获宽免回籍；嗣瑮亦未被诛，至雍正十一年九月才卒于陕西戍所。

法式善在嘉庆年间所刻的《槐厅载笔》，就明确记载查嗣庭所主持雍正四年丙午科江西乡试的试题为

《论语》中的“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二句，及《孟子》中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

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一节，并谓“内阁九卿会议，浙江乡、会试俱行停止，旋奉恩诏开

科”
‹6›
。查雍正帝是在四年十一月下令停浙江科举，谕称因获重罪的查嗣庭、汪景祺均为浙人

‹7›
，故以此

整顿人心风俗，五年丁未科会试即无浙人被允许参加。后以“浙江士子省愆悔过，士风丕变”，六年八月

始恩准自雍正七年起可再举行乡、会试
‹8›
〔图四〕。

有关查嗣庭案始末的主要文献，多已收在《清代文字狱档》中。其中又以现分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朝《起居注》最多，经搜寻北京书同文公司制作的“清代历朝起居注”古籍数

据库，发现“查慎行”和“查嗣瑮”各出现4次，“查嗣庭”171次，以约一万五千字（可见“查嗣庭”109次）详记

‹1›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90页。

‹2›  （清）许傅霈等原纂，朱锡恩等续纂《海宁州志稿》卷二九，《中国方志丛书》景印民国十一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

52－53页。

‹3›   谢国桢《江浙访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05－206页。

‹4›   《诗经·商颂·玄鸟》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句，意谓国家所拥有的广阔土地，均可供百姓栖居。

‹5›  文献中有误称嗣庭之子澐亦罹于法，惟据道光《海宁查氏族谱》，澐卒于乾隆二十九年（世次三集之二十二，卷四，第15页），

知他稍后或免死。参见《海宁州志稿》卷二九，第53页。

‹6›   （清）法式善《槐厅载笔》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景印嘉庆间刊本，第13页；卷一三，第7页。

‹7›   汪景祺因作诗讥讪康熙帝，大逆不道，故被处以极刑。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三九，第575－576页。

‹8›   （清）德保等《钦定科场条例》卷首之三，日本内阁文库藏乾隆四十四年刊本，第3－5页；夏卫东《雍正四年停浙江乡会试始

末》，《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第8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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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雍正帝从四年九月至八年正月期间对此案的批驳与意

见，知查嗣庭应触怒皇帝极深。

据《雍正朝起居注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上谕提

及江西乡试主考官查嗣庭的出题曰：

今阅江西试录，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废言”，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

道，即不外乎此，况现在以制科取士，非以言

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

大相悖谬。至孟艺（笔者注：指科举考试首场

用《孟子》书中句子为题的制艺
4

文）题目更

不知其何所指、何所为也；《易经》次题“正

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四题“百室盈

止，妇子宁止”。

称其所谓“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取士之道，

与国家以制科选举的做法大相悖谬。

接着，更申论并严责考题中所出现的“正”与“止”，

认为此明显有蓄意攻击当朝之嫌，其言有云：

去年正法之汪景祺，其文稿中有《历代年号

论》一篇，辄敢为大逆不道之语，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引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

正统年号，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夫人君建年，必拣选二字以为纪元，若以字画分拆，则

如汉之元鼎、元封，唐之开元、贞元，其他以“元”字为号者不可胜数，亦将以“元”字有“一兀之

象”乎？如汉世祖以建武纪元、明太祖以洪武纪元，“武”字内即有“止”字，可云二止乎？此二帝

皆称贤君，历世久远，尚得不谓之吉祥乎？

指前一年被依大不敬律立斩枭示的汪景祺，在其《历代年号论》一文中，提出雍正的“正”拆字后即表示有

“一止之象”，并称前朝年号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统等皆非吉兆。雍正帝于是以同样逻辑反驳，谓

汉朝有元鼎、元封，唐朝亦有开元、贞元等年号，若将“元”字拆解，难道就表示其有“一兀之象”？再以东

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建武以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为例，“武”内虽有“止”字，但二帝

却皆为贤君。雍正帝还称查嗣庭所出之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而《易经》第三题所用“其旨远，其

词文”，应是其寓意，欲将前后相关联，并斥责此举显然是与汪景祺的悖逆言论沆瀣一气，甚至强辩“查

嗣庭与汪景祺同系浙人，或属一党，着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

因担心遭批评是故意入人于罪，雍正帝还努力搜查其他罪证，称：

〔图四〕 乾隆年刊 《钦定科场条例》 和光绪年刊 《桐乡县志》
涉及因查嗣庭案浙人被处罚不得参加雍正五年会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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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因查嗣庭平日之为人，又见其今年科场题目，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必有怨望讥刺之纪

载，故遣人查其寓中及行李中所有笔札，则见伊日记二本，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则

前书圣祖皇帝升遐大事，阅数行即自书其患病，曰“痔疾大发，狼狈不堪”。其悖乱、荒唐、大

不敬至于如此。自雍正元年以后，凡遇朔望或遇朝会及朕亲行祀典之日，必书曰“大风”，不然

则“狂风大作”。偶遇雨，则书曰“遇大雨盆倾”，不然则“大冰雹”。

指查嗣庭在其笔记和日记中，故意于康熙帝驾崩或雍正帝出席的重要事件上均书写“大风”“狂风大作”“遇

大雨盆倾”或“大冰雹”等不祥之兆。

另谓查嗣庭的笔记和日记还有许多讥刺时事、幸灾乐祸之语，曰：

又于圣祖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

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

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涂，以多选庶常为

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

不记（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

写，又有涂抺一处，乃痛诋满州之文大逆不道之语。至其受人嘱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

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属诡秘。

然而，查嗣庭是否写下前述内容，一般人皆无从过眼并判断真伪，此很容易变成雍正帝编造其罪状的一

偏之言。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上谕内阁等：“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在朕前曾经荐举，是以朕令

其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必不端正，从未信任，因未

显有过失因而姑容之。”五年五月初七日查嗣庭案定谳，谕旨曰
‹1›
：

查嗣庭着戮尸枭示，伊子查澐改为应斩监候，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家居日久，南北相隔路

远，查嗣庭所为恶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着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释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

查嗣瑮、胞侄查基，俱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拟给功臣之家为奴各犯，亦着流三千里，其应行拿解

之犯，该抚查明，一并发遣。查嗣庭名下应追家产，着变价，留于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

再奉旨：

隆科多、蔡珽与查嗣庭互相交结，扶同保举，朦胧奏启，隆科多、蔡珽均应照“官吏互相

交结、扶同奏启者斩监候”律，均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奉旨：“隆科多揽赃犯法，深负朕

恩，本应按律即行治罪，但其才尚有可用，朕心悯惜，着革退吏部尚书，交委料理阿尔台等

路边界事务。”另降谕旨：“倘能尽心办理，尚可赎其前愆，若稍有怠忽，定行正法。”钦遵在

案……隆科多、蔡
4 4 44 4

应于各彼案从重归结
4 4 4 4 4 4 4 4 4

。

‹1›  《清世宗实录》卷五七，第868－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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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党附隆科多、蔡珽一事才是雍正帝大力整肃查嗣庭的背后原因。

至于在雍正三至五年间先后被定罪的年羹尧、允禵、阿其那、隆科多、延信等案［表一］，亦多是相互瓜

连蔓引的政治案件，当事人或在康熙末年曾结党与胤禛争夺大位，或为胤禛登基后遭“兔死狗烹”的前功

臣。纳兰家与前述诸人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此因揆叙次子乃允禟婿，长子嫡妻亦拜允禟为干爹，其家

还提供百余万两银以帮助允禟邀结人心，延信且是成德（揆叙兄）妹婿延寿之弟，其婿阿尔松阿乃阿灵阿

子，阿灵阿之父与成德之父又同为阿济格婿，年羹尧且娶成德次女。雍正帝因此自称与揆叙的仇恨“不

共戴天”，并于二年十月追夺他的官衔及谥号，甚至派人将其墓碑改刻上“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等

字，以泄心头之忿
‹1›
。汪景祺与查嗣庭之案或仅是为了斗争年羹尧、隆科多而预作铺垫

‹2›
。

浙江省的杭州府在清初时辖钱塘、海宁等县，乾隆三十八年因属海疆要地、赋重差繁，兼有海塘修

筑，故升海宁为散州。康熙四十五年中进士的查嗣庭，其登科资料理应见于省以下各级相关方志，然

乾隆《敕修浙江通志》虽胪列此科49名浙籍进士，乾隆《杭州府志》亦列出15名杭籍进士，却均未见嗣庭。

《敕修浙江通志》所出现的七次查嗣庭，均是引录雍正帝谕旨中对他的斥责，此应因领衔修纂此志的浙

江巡抚李卫恰为处理此文字狱的最高地方官员（他曾从查嗣庭家中搜出不少重要证物）
‹3›
。

［表一］   雍正朝与查嗣庭案相关联之政治整肃案件

罪人之名

及定罪时间

定罪理由与定谳处分

（《清世宗实录》之卷页）

年羹尧，三年十二月
十一日

“见汪景祺
4 4 4

《西征随笔》，不行参奏”“年富居心行事，与年羹尧
4 4 4

相类，着立斩，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着
发遣广西、云贵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家赀俱抄没入官……族中有现任候补文武官者，俱着革职。年

4

羹尧
4 4

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者，皆陆续照例发遣，永不许赦回，亦不许为官”（卷三九，页568－
572）

汪景祺，三年十二月
十八日

“汪景祺
4 4 4

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之人为奴。

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着革职，发遣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着查出，

一一革职，令伊本籍地方官约束，不许出境”（卷三九，页575－576）

允禵， 四年五月初二
日

“阿其那
4 4 4

〔允禩
4 4

〕、允禟
4 4

、允禵
4 4

等结党营私，同恶相济……寿皇殿，乃供奉皇考、皇妣圣容之处，将允禵
4 4

于
附近禁锢，令其追思教育之恩……伊子白起……着与允禵

4 4

一处禁锢”（卷四四，页642－643）

阿其那，  四年五月
十四日

“苏努、七十、阿灵阿
4 4 4

、揆叙
4 4

、鄂伦岱、阿尔松阿
4 4 4 4

结为朋党，协力欲将阿其那
4 4 4

致之大位”“阿其那
4 4 4

、允禟
4 4

、允䄉、
允禵
4 4

固结匪党，潜设机谋，种种不法之事，不可枚举……至于允禟改名之事……寻议，允禟
4 4

应改为塞
4

思黑”
4 44

（卷四四，页647－651）
“阿其那
4 4 4

与允禔、塞思黑
4 4 4

、允䄉、允禵
4 4

结为死党”（卷四五，页679）

查嗣庭，五年五月初
七日

“查嗣庭
4 4 4

向来趋附隆科多
4 4 4

，隆科多
4 4 4

曾经荐举……蔡珽又复将伊荐举……”（卷四八，页730）
“查嗣庭
4 4 4

着戮尸枭示，伊子查澐改为应斩监候……查嗣庭
4 4 4

所为恶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着将查慎行
4 4 4

父
子俱从宽免，释放回籍。查嗣庭

4 4 4

之胞兄查嗣瑮
4 4 4

、胞侄查基，俱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拟给功臣之家为奴
各犯，亦着流三千里”（卷五七，页868－869）

‹1›  前揭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第249－252、第439－448页。

‹2›  先前学界有以查嗣庭试题案虽发生于清理朋党、科甲人集团的背景下，但属纯粹的文字狱，不具备其他“政治斗争”的性质。参

见李圣华《查嗣庭案新论》，《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30－142页。

‹3›  （清）李卫等修，傅王露等纂《敕修浙江通志》卷首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元年刊本，第11－35页；《清世宗实录》卷五〇，

第758－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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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之名

及定罪时间

定罪理由与定谳处分

（《清世宗实录》之卷页）

蔡珽，  五年九月
二十五日

“交结大逆不道之查嗣庭
4 4 4

，其罪十六……按之律例，蔡珽所犯诸罪均干大辟，蔡珽应斩立决，伊妻子入
辛者库，财产入官”“蔡珽从宽改为应斩，着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卷六一，页940－941）

隆科多，五年十月初
五日

“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奸党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交结阿
4

灵阿
4 4

、揆叙
4 4

……保奏大逆之查嗣庭
4 4 4

”“隆科多
4 4 4

免其正法……永远禁锢……其妻子亦免入辛者库，伊子岳兴
阿着革职，玉柱着发往黑龙江当差”（卷六二，页947－950）

延信， 五年十二月初
六日

“延信
4 4

向与阿其那、阿灵阿
4 4 44 4 4 4

……结为党羽……奉旨询问年羹尧
4 4 4

之处，并不据实揭报，为之徇隐具奏……
在西宁时阳为不附和允禵

4 4

，掩人耳目，而阴与允禵
4 4

交结……钻营年羹尧
4 4 4

……得旨：延信
4 4

从宽免死，着
与隆科多

4 4 4

在一处监禁”（卷六四，页980－982）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修道光重刻的《海宁州志》，记当地有四人考取此科，查嗣庭仅存其姓，名

阙；此志中的四十四年举人名单记查嗣庭亦是有姓无名，两处皆被同一人以墨笔补上“嗣庭”二字。此应

非挖改，而是有意删略，因该志完全未记查嗣庭其人其事！民国时期纂修的《海宁州志稿》，则因已无须

避忌，才如实记载相关资料〔图五〕。

汪景祺的遭遇亦与查嗣庭略同，汪氏原名日祺，康熙《钱塘县志》记其为五十三年举人，然因他于

雍正三年以触犯大不敬律遭“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之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

亲侄俱着革职，发遣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无论现任、候选或候补者，俱革职
‹1›
，故在乾隆《敕修

浙江通志》的选举表就再见不到其名，但乾隆《杭州府志》的举人名单中仍出现汪日祺之名〔图五〕。四库

馆臣在抄朱彝尊的《曝书亭集》时，也曾删略汪日祺之名，但仍可见一处漏删。至于集中贺废太子胤礽

复立的《三月十日诏下青宫再建，喜而赋诗》，后亦因胤礽再废而被删除〔图六〕。类似情形也发生在乾

隆四十二年因“《字贯》案”而“坐悖逆死”的王锡侯身上，其生平事迹在相关的清代方志中亦几乎全“被消

失”
‹2›
。又，这些志书均不曾替查嗣庭、汪景祺、王锡侯立传（即使是记其事迹与致罪情由），此一情形在民

国时期新修之方志中始见改变。

再者，查嗣瑮和查嗣珣二人亦未见于乾隆《杭州府志》的选举名单，前者应可归因于他受嗣庭株连而

遭遣戍，但嗣珣已在雍正元年卒，其人其事之所以未见前志提及，有可能是将其与嗣庭混淆了
‹3›
。至于

雍正二年与查克念一同中举的查克上，在乾隆《敕修浙江通志》中或亦因其卒于诏狱而“被消失”。前述方

‹1›  汪景祺之子汪连枝因比照大逆缘坐，发黑龙江为奴，他在当地生子汪承誉，承誉又生汪九如、六十一，嘉庆初年汪景祺孙及曾

孙在流放七十多年后终获赦还，但汪连枝已身故。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三九，第575－576页；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第十五辑》，1933

年，第1－8页；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景印嘉庆间刊本，文海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2›  如见“中国方志库”的光绪《江西通志》、同治《瑞州府志》、乾隆《新昌县志》；黄一农《王锡侯〈字贯〉案新探》，《中国文化》第57期

（2023），第243－260页。

‹3›   “中国方志库”的嘉庆《长沙县志》、光绪《咸宁县志》、光绪《善化县志》，即均在引录乾隆谕旨时将嗣珣与嗣庭混淆了，误称“昔皇

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珣【庭】、吕留良诸案”句。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一，第29页。

（续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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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修纂者的态度，均应属在皇权之下“自我压抑”的现象
‹1›
。

然而，拥有科名者在犯大不敬律后也不一定就会自志书的选举表中除名，如已故刑部尚书徐乾学第

五子徐骏即属此类。其家所属的昆山徐氏乃中国科举史上表现最突出者，闻名当世的徐乾学是大儒顾炎

武的外甥，他与胞弟徐元文、徐秉义皆鼎甲出身（两探花，一状元）。又，乾学之子树谷、炯、树敏、树屏、

骏，分别在康熙二十一年至五十二年间中进士，被誉为“五子登科”。徐元文次子树本亦登三十六年进

士，他与五十二年中进士的堂弟骏皆选翰林院庶吉士
‹2›
。

但即使有此“一家九进士，五翰林”的显赫家世，也无法令徐骏免除文字狱之灾
‹3›
。雍正八年十月刑

部等衙门议准：“原任庶吉士徐骏，狂诞居心，背戾成性，于诗文稿内造为讥讪悖乱之言，应照大不敬

‹1›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第393－500页。

‹2›   （清）张予介等《昆山新阳合志》卷一五，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十六年刊本，第17－19页；徐家保等纂修《锡山徐氏宗谱》第23

册，上海图书馆藏光绪三十一年刊本，裕一公派昆锡两山总支表第六世至第十世，第13－18页。

‹3›   徐骏得罪当政者的具体原因不详，传其是因先在奏折中把“陛下”错写成“狴下”，又被查出他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明月

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诗句，但此说遭道光时诗人钱泳等质疑。参见吴仁安《明清时期的江南望族》，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

第122－123页。

〔图五〕 浙江方志中有关查嗣庭登科的记载 〔图六〕 朱彝尊 《曝书亭集》 中因避忌而遭删略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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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拟斩立决，将文稿尽行烧毁。”
‹1›
今在乾隆《昆山新阳合志》、道光《昆新两县志》、道光《苏州府志》、乾隆

《江南通志》的选举表，均仍可见到他于乡试和会试考取的记载，然其生平却顶多附于徐乾学之小传，

如略称“骏字观卿，幼颖悟，康熙癸巳进士，选庶吉士，以狂傲为人中伤，坐谤讪死”
‹2›
。亦即，方志的

编纂者往往会替“里人”讳，运用低调、隐晦且简短的模糊叙述，以避免当事人家族（通常在地方上颇具影

响力）难堪。

本文先理清查嗣琏是在康熙三十二年入都准备参加当年顺天乡试时更名为慎行，并改隶钱塘籍，因

他先前曾涉入洪昇的国丧演剧案而遭国子监斥革，故他应希望能以改头换面（其弟嗣瑮、嗣庭及堂兄弟嗣

珪、嗣珣皆用行字“嗣”，且为海宁籍）的方式在仕途上重新出发。

查慎行一生所遭逢的两大横祸，其本质均为政治案件，且很巧合竟然皆牵涉隆科多家：康熙二十八

年的洪昇案表面上是因在隆科多姊孝懿仁皇后国丧期间就搬演《长生殿》传奇，此事当然是咎由自取，但

应非蓄意为之，惟有心人借此兴狱，以排除异己
‹3›
。至于雍正四年其弟查嗣庭的试题案，更明显是遭皇

帝深文周纳，以处罚他对隆科多的趋附。

笔者原是为了探讨查嗣琏改名慎行是否因敬避端慧皇太子永琏，而起意研究其人其事，但很快就发

现查氏在更名多年后永琏才出生，知此举应与避讳无关。然洪昇案的焦点是因未能严守国丧期间“不嫁

娶、不作乐”的规定，以深表其该有的哀悼之意；查嗣庭案则是因遭皇帝曲解其文字，以罗织其为隆科多

朋党的罪名。这两案与王锡侯未能敬谨处理御名避讳的《字贯》案，其实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均是统治阶

层为落实官民对他们的崇敬，而经由不同检验方式惩处触犯或未符其意者。

《太平广记》记唐太宗尝见新进士自端门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4›
但一名又一名海

宁查家或昆山徐家的精英，却都和当时其他士子们一样前仆后继，并期望自己能有此恩遇，查慎行甚至

还在洪昇案后更名改籍以重回仕途。然而查嗣庭与徐骏等人所遭逢的文字狱，却令人对伴君如虎的君臣

关系嘘唏不已。此外，历史的书写究竟如何在不同时空中被拿捏，冬眠的历史记忆在政治情境更迭后的

复苏力道又受何影响，都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单位：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清世宗实录》卷九九，第312页。

‹2›   《昆山新阳合志》卷二一，第22页。

‹3›   前揭章培恒《洪昇年谱》，第371－404页。

‹4›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七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第6页。


